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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文件2018／第5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於29.1.2018會議討論)



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
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 

2018 年 1 月 29 日 

 

 

 

議員提問:  

建議討論專線小巴 618 線屢次違反指定路線行走而沒有懲處性措施 

 

 

回應:  

有關議員的上述提問，本署謹覆如下: 

 

 

就有關委員提及第 618 號線車輛(車牌 VD1834)於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 時 22 分

未有依照指定路線行經嘉湖北一事，本署與有關營辦商跟進。營辦商在調查後回覆本

署表示，根據當日的營運紀錄，涉事車輛於天晴邨中途站已滿載，而車上亦無乘客表

示需於嘉湖北下車，因而為減省行車時間而不駛入嘉湖北。營辦商隨後已調配車輛前

往接載嘉湖北的乘客，從而減低乘客的候車時間。然而，本署已就不依照指定路線行

走事宜向營辦商發出警告信。 

 

為監察專線小巴的服務質素，本署會定期就個別路線進行中期檢討，評核營辦商在過

去的整體表現，並會參考多方面的因素，包括其服務水平、投訴個案、財務狀況、車

隊狀況及所提供的設施等，以考慮審批延續其客運營業證的有效期。如營辦商服務未

如理想，運輸署會與營辦商共商改善措施，並跟進監察營辦商的改善情況。本署已將

是次事宜備悉以作中期檢討參考之用。 

 

謝謝委員對元朗區公共交通服務的關注。  

 

 

 

運輸署新界運輸管理部  

2018 年 1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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